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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96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银龙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06 

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七次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

开。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 2017年 2月 21日以电话和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。

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，董事王全喜、王玲君、乔少

华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，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公

司董事长谢铁桥先生召集并主持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.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银龙轨道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贷款的议案》 

因上铁芜湖轨道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铁芜湖”）流动资金不能满足其轨

道板生产经营需要，为妥善解决上铁芜湖生产流动资金的问题，上铁芜湖需要各股

东方按出资比例进行担保向银行系统贷款 1.8 亿元。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为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并作为上铁芜湖的股东，持有上铁芜湖 25%的出资额，本次上铁

芜湖进行贷款需要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4,500 万元。上铁芜湖预计 2018 年 1 月将实现

现金净流入 2.6 亿元，实现上述现金流入后，将一次性归还银行系统的贷款，并解

除各股东方的担保。 

表决结果: 7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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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公司董事、总经理谢志峰先生担任上铁芜湖董事，谢铁桥先生为谢志峰先生之

父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关联董事谢铁桥先生、谢志峰先

生回避表决了本议案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： 

该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上铁芜湖实际经营状况和经营发展需要，本次担保借款事

项能够解决上铁芜湖流动资金问题，满足其轨道板生产和供应所需，未损害全体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,不影响公司独立性,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关联交

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该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合理的原则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履行了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

联交易决策制度》规定的程序，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，所有关联董事

均回避表决。该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中小股东的

利益造成损害；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轨道板在华东地区的生产、供应，有助于

上铁芜湖轨道板有限公司在华中地区取得更多轨道板方面的订单，有利于公司长远

的发展，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。 

2.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组织架构发生变更的议案》 

为更好的实现生产设备的机械自动化、智能化和信息集成化，更好的独立研发

和运营公司所研发生产的相关设备，完成预应力钢材生产的主辅设备和轨道板流水

线生产设备的调试和组装等任务，公司计划增设智能装备研发部负责管理相关事宜。 

表决结果: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3.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经研究决定提请召开天津银龙预应力

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本次董事会的《关于银龙轨道

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贷款的议案》，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定于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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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 月 14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。本次会议将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

式召开。 

表决结果: 9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2 月 27 日 


